
eURC
 版本1.1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
关于电子交单的附则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关于电子交单的附则
(eURC) 版本 1.1 

版权© 2023国际商会

保留所有权利。国际商会拥有本作品的所有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

未经国际商会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复制、分发、传递、翻译或
改编本作品的任何部分（除非法律允许）。

可以通过向publications@iccwbo.org国际商会申请许可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33-43 avenue du Président Wilson
75116 Paris
France

国际商会第825E号出版物 
ISBN: 978-92-842-0650-6

2go.iccwbo.org

中国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组织翻译

翻译：申丽珍、李晓丽
译审：徐    珺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关于电子交单的附则（eURC）版本1.1 

eURC版本 1.1简介

          电子规则特意使用版本号制定，以便在不影响其他现有国际商会规则的情况下定期
更新，从而减少制定任何可能被确定修订所需的时间。

          基于2022年10月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巴黎全体大会期间的讨论结果，银行委员会指
导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任务是使eURC有关电子可转让记录的问题上与联合国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对eURC的修订或更新。这只是在有关电子可转让记录方面与
MLETR保持一致。

         正如国际商会涵盖eUCP和eURC的《关于电子规则的评述》中所述，有必要考虑与
电子规则使用有关的每种适用法律体系，以确定电子规则的定义与当地法律中包含的定
义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实质性冲突。

          在起草电子规则时，几乎没有什么关键的立法，因此当时没有必要列入电子可转让
记录的定义或澄清其含义。

         然而，近期的发展情况表明，加强与MLETR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法律发展的协
调一致，将会带来内在的好处。

   具体变化如下：

● 更新eURC子条款e4（b）（iii）条，规定 “ 电子记录（包括电子可转让记录）系指

… … ”
● 增加新的定义，作为eURC子条款e4（b）（v）条： ““电子可转让记录”系指包

含同等纸质单证（如可转让提单或可转让保险单证）所需信息的电子记录。

● 以前的eURC子条款e4（b）（v）条现为e4（b）（vi）条。
● 以前的eURC子条款e4（b）（vi）条现为e4（b）（vii）条。
● 以前的eURC子条款e4（b）（vii）条现为e4（b）（viii）条。
● 以前的eURC子条款e4（b）（viii）条现为e4（b）（ix）条。
● 以前的eURC子条款e4（b）（ix）现为e4（b）（x）条。

          电子规则的内容将会予以持续跟踪监控，以确保其适用性。贸易从业人员的支持将
是推进前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规则为在数字环境中推进跟单信用证提供了许多益
处，并确保了这一宝贵文据在降低贸易风险方面的持续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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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致谢工作组成员：

● 乔恩•博兰,劳合银行
● 克里斯蒂安•卡泽诺韦,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国际商会
● 盖瑞•考利尔,考利尔咨询公司
● 加布里埃尔•卡茨,德意志银行
● 格伦•兰西尔, 富国银行
● 金•辛德贝格,北欧联合银行
● 沙拉德•辛哈,渣打银行
● 爱蕾欧诺尔•特雷奥地利,国际商会

大卫·梅内尔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高级技术顾问

电子规则调整工作小组主席

2023年4月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关于电子交单的附则（eURC）版本1.1 

国际商会 (ICC) | 3

预先考虑事项  

委托人或其代表向寄单行仅以电子记录或电子记录与纸质单据混合的交单方式，在
eURC的范畴之外。

代收行或提示行向付款人仅以电子记录或电子记录与纸质单据混合的电子方式，在
eURC的范畴之外。

URC 522中的定义，如eURC未定义或修改，将继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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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1条 ：eURC的适用
a. 在寄单行与代收行或提示行之间就仅以电子记录或电子记录与纸质单据混合的交单方式
存在预先安排的情况下，托收指示应仅表明其《托收统一规则》（URC 522）关于电子
交单的附则（“eURC”）的约束。

b. 该预先安排应具体列明：

i. 电子记录出具及提交的格式；并且

ii. 交单给代收行或提示行的地点。

第e2条：eURC的范围
a. URC是对《托收统一规则》（1995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URC”）的补
充，以适应电子记录的单独提交或与纸质单据联合提交。

b. 当托收指示表明受eURC（“eURC托收指示“）约束时，eURC适用。

c. 本文本版本号为1.1。 eURC托收指示必须表明适用的eURC版本。如果没有列明，即受
eURC托收指示出具日的有效版本约束，或如果因修改而使指示受eURC约束，则受在该
修改日期有效的版本约束。

第e3条: eURC与URC的关系

a. eURC托收指示也受URC约束，而无须将URC明确纳入托收指示。

b. 当eURC适用时，如其与适用URC产生不同结果，应以eURC规定为准。

c. 当托收指示表明适用eURC，但交单仅含有纸质单据时，则仅适用URC。

第e4条:定义

a. URC使用的下列词语，为了将URC适用于eURC托收指示项下提交的电子记录的目的，
解释为：

i. “通知”包括来源于数据处理系统的电子记录；

ii. “托收指示”应包括来源于数据处理系统的指示；

iii. “单据”应包括电子记录；

iv. 电子记录的“交单地点”意指一个数据处理系统的电子地址；

v. “签署”及类似用语应包括电子签名；

vi. “添加的”系指在电子记录中其增补特征明显的数据内容。

b. 在 eURC中使用的下列用语应具有以下含义：
i. “数据变损”系指因任何数据的失真或丢失而致使无法全部或部分读取已提交的电
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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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数据处理系统”系指全部或部分用于处理和操作数据、发起指令、或响应数据信
息或性能的计算机化或电子化或任何其他自动化的方法。

iii. “电子记录” （包括电子可转让记录）系指通过电子手段创建、生成、发出、传送，
接收或储存的信息，该信息可酌情包括在逻辑上有联系或者以其他方式共同链接，
从而成为该记录一部分的一切信息，不论其是否同时生成，并且：
a) 其发送人的表面身份、其包含的数据的表面来源及其是否保持完整和未被更改，
可以被证实；并且

b) 该电子记录能够被查看，以确保其代表了eURC托收指示上列明的电子记录的类
型及/或描述；

iv. “电子签字”系指附加于或与一份电子记录有逻辑关联的数据处理，由签字人实施
或采用，用以表明签字人身份及其对电子记录的证实；

v. “电子可转让记录”系指包含同等纸质单证（如可转让提单或可转让保险单据）所
需信息的电子记录。

vi. “格式”系指表达电子记录的数据组织形式或电子记录提到的数据组织形式；

vii. “纸质单据”系指纸面形式的单据；

viii. “交单人”系指委托人或代表委托人交单的一方；

ix. “接收”系指电子记录以系统可接受的形式进入数据处理系统的时间。此系统生成
的任何对收到的确认并不意味着该电子记录已在eURC托收指示下被证实及或查看；

x. “再次提交”系指替代或更换已经提交的电子记录。

第e5条:电子记录和纸质单据与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
银行不处理与电子记录或纸质单据可能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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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6条: 格式
a. eURC托收指示必须注明每份电子记录的格式。

b. i. 每份电子记录的格式必须根据第e1（b）条的规定，与寄单行和代收行或提示行之
        间的预先安排一致，

ii. 收到的电子记录如不是预先约定的格式，可被视为未曾收到，并且代收行或提示行
必须相应地将此通知给寄单行。

第e7条: 交单
a. 当eURC托收指示下仅提交电子记录时，在代收行或提示行收到eURC托收指示时，这
些电子记录必须能够被代收行或提示行读取。

b. 当寄单行在eURC托收指示下混合提交电子记录和纸至单据时，在代收行或提示行收到
附带纸质单据的eURC托收指示时，所有eURC托收指示提及的电子记录必须能够被代
收行或提示行读取。

c. 不能被证实的电子记录将被视为未曾提交。

d. i.  寄单行有责任确保在eURC托收指示下提交的每份电子记录以及任何纸质单据交单
注明其据以交单的eURC托收指示。对于电子记录，可通过在电子记录本身中、或在其
附加的或添加的元数据中、或在eURC托收指示中注明。

ii. 任何未如此注明的电子记录或纸质单据可被视为未曾收到。

第e8条: 不付款或不承兑通知
如果代收行或提示行收到eURC托收指示，并向发出托收指示的银行出具了不付款通知
及/或不承兑通知，且在自发出不付款及/或不承兑通知之日起60个日历日内未收到该
银行关于电子记录处理的指示，代收行或提示行可以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理电子
记录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e9条: 到期日的确定
如果eURC托收指示项下的结算日期是装运日或发货日后若干天、或是电子记录中显示
的任何其它日期后若干天到期，则eURC托收指示必须指明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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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10条: 电子记录的放单
a. eURC托收指示必须指明付款人可读取电子记录的方式。

b. 当电子记录与纸质单据混合提交、并且所提交的纸质单据含有需由付款人承兑的汇票
时，该电子记录与纸质单据将凭汇票的承兑（D/A）放单，并且eURC托收指示必须指明
付款人可读取电子记录的方式。

第e11条: 电子记录数据损坏

a. 如果银行收到的电子记录看似已经损坏，寄单行可通知交单人，或者代收行或提示行
可通知寄单行，也可要求再次提交电子记录。

b. 如果代收行或提示行要求再次提交电子记录，而交单人或寄单行未在30个日历日内再
次提交电子记录，代收行或提示行可将该电子记录视为未曾提交，并可以其认为合适
的任何方式处理电子记录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e12条:根据eURC提交电子记录时的额外免责

a. 除通过使用数据处理系统接收、证实和识别电子记录即可发现者外，银行审核电子记录
的表面真实性的行为并不使其对发送人身份、信息来源、完整性或未被更改性承担责
任。

b. 银行对除其自身之外的数据处理系统无法运行所产生的后果概不负责。

第e13条: 不可抗力
对由于天灾、暴动、骚乱、叛乱、战争、恐怖主义行为、网络攻击、或任何罢工、停工

或包括设备、软件或通讯网络故障等任何其他的银行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的营业中断的

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无法访问数据处理系统，或者设备、软件或通讯网络故障，银行概

不负责。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关于电子交单的附则（eURC）版本1.1 

8 | 国际商会(ICC)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一览
世界银行业的重要规则制定机构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国际商会这一世界商业组织中最大的委员会)，拥有80多年的经
验，在100多个国家拥有600多名会员，理所当然地在贸易金融领域获得最具权威声音的
声誉。

规则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为国际银行业务制定了公认的规则和指南。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规
则UCP600是有史以来私营组织起草的最成功贸易规则，成为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交易的
基础。

政策制定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正在帮助政策制定者和标准制定者将他们的愿景转化为具体的计划
和法规，以加强世界各地的商业实践。

出版物和《贸易登记报告》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出版物和《贸易登记报告》被世界各地的银行专业人士和贸易金融
专家使用，是该行业在广泛领域为银行家和从业者提供指导的最有信誉和最可靠的来
源。

争议解决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和国际商会国际中心管理《国际商会跟单金融工具争议专家解决规
则》（DOCDEX），以促进银行业争议的快速解决。 

教育和认证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一万多人使用我们经国际商会认可的在线培训服务和认证设施，接
受了国际贸易金融方面的培训并获得了认证。

专业培训和活动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与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和其他赞助商合作，在网上和世界各地定期
组织委员会会议、研讨会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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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伙伴关系
与主要政策制定者和贸易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
行、伯尔尼联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国际贸易中心、SWIFT、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

关于国际商会（ICC）
作为代表全世界逾170个国家超过4500家企业的机构代表，国际商会（ICC）的使命是使
每个地方、每个人、每天的生意成功。

在从世界贸易组织到联合国气候进程的一系列政府间组织中，我们是实体经济的主要代
言人，在全球决策中支持当地企业的需求。

我们在全球网络的召集力使我们能够制定规则和标准，为每年超过10万亿美元的贸易提
供便利，此外还可以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直接帮助解决企业在全球运营
我们还运用国际商会独特的独立性、诚信和专业知识，提供世界一流的私下全球争端解
决服务。

www.iccwbo.org

可在推特账号关注: @iccwbo




